

陕食药监函〔2018〕213号

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对省十二届政协一次会议

第289号提案答复的函

王新发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大“外卖”食品安全监管的建议》（第289号）收悉，感谢您对食药监管工作的支持和关心，现对您提出的建议答复如下：

近年来外卖订餐的增长迅速，其具有的网络订餐交易环节复杂，分布零散和隐蔽性的特性，且民事关系复杂，给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带来了问题。为解决好这些问题，做好我省“外卖”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规范我省网络订餐市场，我局于2017年1月1日颁布实施了《陕西省网络订餐管理办法（试行）》，规定了网络订餐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和通过自建网站交易的餐饮服务经营者以及入网餐饮服务单位的相关义务，对各级食药监管部门提出了具体要求，明确了管辖原则和查处依据。一年来，网络订餐环节食品投诉逐步减少，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在做好制度建设的同时，我们也在日常监管上狠下功夫，2016年，下发了《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迅速开展网络订餐食品安全清理整顿工作的通知》（陕食药监办函〔2016〕66号） ，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全面排查工作，摸清了底数，规范了市场；2017年我们狠抓《陕西省网络订餐管理办法（试行）》落实，组织联合检查组对西安市碑林区部分提供网络订餐服务的餐饮单位进行突击检查，邀请记者通过第三方平台现场随机选取餐饮单位抽查，现场情况在陕西电视台新闻联播和相关媒体进行了专题报道。还约谈了美团点评、饿了么、百胜等第三方平台，促其履行管理责任，严格落实准入核查机制，加强配送人员和设施设备的管理，并现场签署了网络订餐第三方平台食品安全承诺书。并对西安市碑林区进行回头看形式的飞行检查。今年我们下发了《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做好2018年网络订餐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陕食药监办函〔2018〕91号），要求全省各级食药监管部门进一步做好年度网络订餐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我们对提案中指出的问题和意见建议进行了仔细研究，下一步我局将根据国家食药总局2018年1月1日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对《陕西省网络订餐管理办法（试行）》进行修订，继续抓好落实并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加大监管力度，创新监管手段。做好监管数据和第三方平台数据的对接工作，2018年10月1日起原颁发的《餐饮服务许可证》将全部换发为《食品经营许可证》并纳入我省食品安全综合监管平台数据，下一步我们将加强数据应用能力，将其与第三方平台数据进行同步和对比审查，对无证无照，有照无证等不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一律进行退出处理，加强对第三方平台的技术监管能力。

二是严格资格准入。加大对入网餐饮单位的监督检查频次和力度，确保入网餐饮单位持有有效的《餐饮服务许可证》或《食品经营许可证》，能够保证食品来源合法、质量合格，严格按照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要求进行食品加工，并严格按照许可证规定的经营范围从事经营活动；严厉查处证照不全、无固定场所及不具备许可条件的商家的入网情况；加大对配送人员健康证明持有情况和配送设施设备清洗消毒情况的检查力度。

三是理清食品安全问题责任。督促第三方平台和入网餐饮单位严格落实《食品安全法》、《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陕西省网络订餐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明确责任；加强对第三方平台的监管力度，督促其落实入网食品经营者审查、建档和记录情况等义务；每年度组织第三方平台签订网络订餐第三方平台食品安全承诺书。

四是健全餐馆网上订餐退出机制。督促第三方平台落实食品交易信息的记录和保存情况，入网食品经营者经营行为和信息检查、违法行为制止和报告、严重违法行为停止服务情况等义务；加强“12331”食品安全举报平台宣传，引导消费者留存证据、及时举报、依法维权；加大违法食品安全事件处罚力度，对群众举报和日常监管中发现的食品安全问题及时依法进行处置，督促第三方平台及时落实退出机制。

五是规范配送菜品封装。明确网络订餐配送送餐要求，送餐人员应持有有效健康证明，不具备冷链配送条件的，不得配送冷食类、生食类和冷加工糕点等需要冷藏保存以保障安全的食品；规范网络订餐配送行为，加强送餐员的食品安全培训，提高其守法意识；加强对配送设施设备的检查力度，保证配送过程的食品安全；积极协调第三方平台在我省开展配送盒封口、标注加工时间和建议食用时间等的试点。

近期，我们还将结合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组织第三方平台配送人员开展食品安全宣传工作，提升社会共治氛围。

最后，恳请您多提宝贵意见，并以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食药监管工作！

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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